
 

华夏首创奥特莱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购入基础设施项目交割审计情况的公告 

 

一、公募 REITs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华夏首创奥特莱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华夏首创奥莱REIT 

场内简称 首创奥莱（扩位证券简称：华夏首创奥莱REIT） 

公募REITs代码 508005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4年8月1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公开募集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业务办法（试行）》《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REITs）规则

适用指引第5号—临时报告（试行）》《华夏首创奥特莱斯封闭

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华夏首创奥特莱斯封闭

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交割审计情况 

华夏首创奥特莱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发售并购入基

础设施项目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已由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完成对

购入项目公司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武汉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交割审计，并出具了上

述购入项目公司的交割审计报告（详见附件：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上会师报字

(2024)第 12596 号、武汉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上会师报字(2024)第 12595 号）。 

购入项目公司于交割审计基准日（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资产、负债情况详见交割审计

报告。本基金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以及交割审计情况，按计划完成交易对价支

付工作。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上会师报字(2024)第 12596 号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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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上会师报字（2024）第 12596 号 

 

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首钜公司”）的财务报表，

包括 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的

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济南首钜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附注二所述的

编制基础编制，公允反映了济南首钜公司 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 年 4

月 1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济南首钜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济南首钜公司的财务

报表仅为首创奥特莱斯消费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一期收购济南首钜公司进行

交割参考之目的而编制。因此，该财务报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

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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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对审计报告使用的限制 

我们的报告仅供济南首钜公司及相关机构使用，而不应为除济南首钜公司及相

关机构以外的其他方使用。我们明确表示不会就本报告的内容向任何其他方负上或

承担责任。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济南首钜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

编制财务报表（包括确定该编制基础对于在具体情况下编制财务报表是可以接受的）

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济南首钜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济南首

钜公司、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济南首钜公司治理层负责监督济南首钜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

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

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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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

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

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就可能导致对济南首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

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

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

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济南首钜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

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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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会师报字（2024）第 12596 号报告签章页)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上海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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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济南首钜”）由上海钜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钜礐”）及首创钜大奥莱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钜大奥莱”）于 2016 年 8

月 1 日共同出资设立，持有的股权比例分别为 51%及 49%。 

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上海钜礐及首创钜大奥莱将持有本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至北京恒盛华星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华星”）。 

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恒盛华星将持有的本公司 100%股权转让至中联首正德盛-首创钜大奥特莱

斯二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全部份额由中联首创证券-首创

钜大奥特莱斯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持有。同时，私募基金向本公司

提供本金 428,500,000.00 元股东借款。 

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首创钜大有限公司（以下称“首创钜大”），根据《中

联首创证券-首创钜大奥特莱斯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优先收购权协议》，向专项计划管理人及私

募基金管理人发出《优先收购权行权通知》，并指定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恒盛华星、上海钜礐收购

私募基金持有的本公司的全部股权及 276,857,589.35 元债务本金，剩余债务本金 151,642,410.65 元

由专项计划终止时分配予次级份额持有人珠海横琴恒盛华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盛

华创”），专项计划及私募基金相应提前终止。 

于 2023 年 7 月 6 日，恒盛华星、上海钜礐完成了对本公司全部股权的收购，分别持有本公司的 

65%、35%股权，并由上海钜礐完成了对本公司债务本金的收购，持有本公司 276,857,589.35 元的

债务本金，并将债务本金与应付本公司的款项进行抵消，本公司对上海钜礐的债权债务同时消除。 

恒盛华创、恒盛华星、上海钜礐与北京首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商业”）之全资

子公司济南首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首城”）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签订《股权和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恒盛华星、上海钜礐分别将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权出售至济南首城，

且恒盛华创将持有的本公司债权转让至济南首城。上述股权转让已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与济南首城签订吸收合并协议，本公司作为吸收方，取得济南首城的资产

和负债，继续保留本公司之法人地位，而济南首城作为被吸收方合并后丧失独立的法人资格，成

为本公司的组成部分。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本公司反向吸收合并济南首城的工商登记已经完成。 

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进行了工商变更，变更后，本公司股东变更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首创奥特莱斯消费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一期）。 

本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等。 

济南首钜公司管理层编制了本财务报表并由济南首钜公司管理层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批准报出。 

 

 



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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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基于以下所述重要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编制了 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

期间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对财务报表使用者而言重要的附注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的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未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列示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以及相应的

财务报表附注；未披露“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等相关性较低的附注项目，部分附注项目的披

露已适当简化。 

本财务报表仅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首创商业与首创奥特莱斯消费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一

期就本公司的股权进行交割参考之目的而编制，仅供上述目的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2、持续经营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财务报表及附注系按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

及相关规定的要求编制，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及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所有

者权益变动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本公司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根据下列依照企业会计

准则所制定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编制。 

 

1、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本报告会计期间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 

 

2、营业周期 

正常营业周期是指本公司从购买用于加工的资产起至实现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期间。本公司以

12 个月作为一个营业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3、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元。 



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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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公司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指

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5、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当公司成为金

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相关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1) 金融资产 

① 分类和初始计量 

本公司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 

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管理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且此类金融资

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即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

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本公司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

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管理此类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且此类金

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本公司对此类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但减值损失或利得、汇兑损益和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收入计入

当期损益。其中：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减值损失或利得及汇兑损益计入当期

损益，其他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

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获得的股利（属于投资成本收回部分的除外）计入当期损益，其他

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

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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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本公司可在初始确认时将其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在单项投资的基础上作出，且相关投资从发行者的角

度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将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此外，在初始

确认时，本公司为了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将部分金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本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将对其没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权益工具投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自资产负债表日起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列示为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

额。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未包含或不考虑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或应收票据，公

司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4) 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是指能证明拥有本公司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本公司发行（含

再融资）、回购、出售或注销权益工具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与权益性交易相关的交易费用从权

益中扣减。本公司不确认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 

本公司权益工具在存续期间分派股利（含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工具所产生的“利息”）的，作为利润

分配处理。 

 

② 金融资产减值 

1) 减值准备的确认方法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上述各项目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一般方法或

简化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损失，是指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

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

金融资产，本公司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一般方法是指，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金融资产（含合同资产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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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适用项目，下同）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

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

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仅将自初始确认后整个存

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本公司在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时，考虑所有合理

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且不含重大融资成分或者本公司不

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本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

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除上述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

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

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利用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

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

已显著增加。 

于资产负债表日，若本公司判断金融工具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则假定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本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当以金融

工具组合为基础时，本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

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损失准备抵减该金融资产在

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本

公司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损失准备，不抵减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增加的判断标准 

如果某项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显著高于在初始确认时确定

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则表明该项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除特殊情况外，本公司

采用未来 12 个月内发生的违约风险的变化作为整个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变化的合理估计，来

确定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 

 

3) 以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的组合方法 

本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价信用风险。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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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 

 

4) 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方法 

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

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

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因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活动形成的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均按照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对于应收租赁款，亦选择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

损失准备。 

除上述应收账款和应收租赁款外，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

用损失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

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

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

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

加，认定为处于第一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按照其未扣除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对

于处于第三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

息收入。 

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

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类别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于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

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编制其他应收款账龄与预

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于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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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租赁款及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或转回的损失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③ 终止确认金额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予以终止确认： 

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2)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公司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 

3)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

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终止确认时，其账面价值与收到的对价以及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

值变动累计额之和的差额，计入留存收益；其余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账面价值与收到的对价

以及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若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且未放弃对该金融资

产的控制的，则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是指该金融资产价值变动使企业面临的风险水平。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及未终止确认

部分之间按其相对的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应分摊至终止确认部分的原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与分摊的前述账面金额之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采用附追索权方式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将持有的金融资产背书转让，需确定该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是否已经转移。已将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继

续判断企业是否对该资产保留了控制，并根据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④ 核销 

如果本公司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则直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

账面余额。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本公司确定债务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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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或收入来源可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偿还将被减记的金额。但是，按照本公司收回到期款项

的程序，被减记的金融资产仍可能受到执行活动的影响。 

已减记的金融资产以后又收回的，作为减值损失的转回计入收回当期的损益。 

 

(2) 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除下列各项外，本公司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

的衍生工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② 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 

③ 不属于本条第①项或第②项情形的财务担保合同，以及不属于本条第①项情形的以低于市场

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本公司作为购买方确认的或有对价形成金

融负债的，该金融负债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会计处理。 

 

在初始确认时，为了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本公司可以将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该指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 

2) 根据正式书面文件载明的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对金融负债组合或金融

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进行管理和业绩评价，并在本公司内部以此为基础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该

指定一经做出，不得撤销。 

 

本公司的金融负债主要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包括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

借款及应付债券等。该类金融负债按其公允价值扣除交易费用后的金额进行初始计量，并采用实

际利率法进行后续计量。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的，列示为流动负债；期限在一年以上但自

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到期的，列示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余列示为非流动

负债。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时，本公司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义务已解除的部

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本公司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融负

债）。 

 

(3) 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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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公司将估值技术使用的输入值分以下层级，并依次使用： 

①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②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包括：

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除报价以外的

其他可观察输入值，如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等；市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③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包括不能直接观察或无法由可观察市

场数据验证的利率、股票波动率、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的未来现金流量、使用自身数据作

出的财务预测等。 

 

(4) 后续计量 

初始确认后，本公司对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分别以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后续计量。 

初始确认后，本公司对不同类别的金融负债，分别以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或以其他适当方法进行后续计量。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

确定： 

① 扣除已偿还的本金。 

② 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

摊销额。 

③ 扣除累计计提的损失准备（仅适用于金融资产）。 

 

本公司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利息收入根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但下列情况除外： 

1) 对于购入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本公司自初始确认起，按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

成本和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 

2) 对于购入或源生的未发生信用减值、但在后续期间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在

后续期间，按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本公司按照上述政策对

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运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收入的，若该金融工具在后续期间因其信用风险有

所改善而不再存在信用减值，并且这一改善在客观上可与应用上述政策之后发生的某一事件相联

系（如债务人的信用评级被上调），本公司转按实际利率乘以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来计算确定利

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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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性房地产 

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以出租为目

的的房屋建筑物及其装修、土地使用权及不可分割的持有设备。投资性房地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

初始计量，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或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与投资

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在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且其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时，计入

投资性房地产成本；否则，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按直线法按下列使用寿命及预计净残值率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 

名称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或摊销率 

土地使用权 40 - 2.5% 

房屋建筑物 38 5% 2.5% 

房屋建筑物装修 10 - 10% 

持有设备 15 10% 6%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详见附注四、8“长期资产减值”。 

 

7、借款费用 

(1) 本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以资本

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通常是指 1 年

及 1 年以上）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

货等资产。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借款费用包

括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况差额等。 

 

(2)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开始资本化： 

① 资产支出已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支付的现金、转移

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② 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③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

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在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

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如果中断是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或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则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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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包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资本化金额，按照下列规

定确定： 

①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

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

金额确定。 

②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

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的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

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确定。 

借款存在折价或溢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相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价的金额，调

整每期利息金额。 

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不超过当期相关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4) 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

可销售状态之前发生的，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予以资本化，计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成本；

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后发生的，在发生

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一般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

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8、长期资产减值 

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公司于资产负债

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商誉、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

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

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

间的较高者。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

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

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

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

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

后的金额加以确定。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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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就商誉的减值测试而言，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

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相关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且不大于本公司

确定的报告分部。 

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存在减值迹象的，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其账面价值

与可收回金额，如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减值损失金额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

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但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该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和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

两者之间较高者，同时也不低于零。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9、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反映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客户已

经支付了合同对价或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权利的，在客户实际支付款项与到期应付款

项孰早时点，按照已收或应收的金额确认合同负债。同一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

示，不同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不予抵销。 

 

10、收入 

收入确认和计量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1) 收入确认原则 

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① 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② 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③ 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④ 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本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 

⑤ 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将交易价格按照各单项

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在确定交易价格时考虑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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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然后确定各单

项履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并且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确

认收入。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1)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2) 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3) 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有权就累计至今已

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在该时段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根据所转让商

品的性质采用投入法或产出法确定，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

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点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

价格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应考虑下列迹象： 

<1> 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 

<2> 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3> 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到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4> 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 

<5>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6> 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本公司对外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及推广服务等劳务，根据已完成劳务的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

入。在履约义务履行的期间内，分月确认收入。 

按照已完成劳务的进度确认收入时，对于已经取得无条件收款权的部分，确认为应收账款，其余

部分确认为合同资产，并对应收账款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附注四、5“金融工

具”）；如果已收或应收的合同价款超过已完成的劳务，则将超过部分确认为合同负债。 

对于同一合同项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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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政府补助 

(1) 政府补助，是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本公司对于综合性项目的政府补助，需要将其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与收益相关的部分，分

别进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应当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

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本公司日常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3) 政府补助的确认时点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按照应收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在期末有

确凿证据表明能够符合财政扶持政策规定的相关条件且预计能够收到财政扶持资金时予以确认；

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照取得非货币性资产所有权风险和报酬转移时确认政府补助

实现。其中非货币性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返还时，存在相关递延收益余额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超出部

分计入当期损益；不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12、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于资产负债表日，分析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

计税基础，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

用（或收益）。在计算确定当期所得税（即当期应交所得税）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的

基础上，将两者之和确认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但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 

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

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公司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情况产生的所

得税：(1)企业合并；(2)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 

 



济南首钜置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19 

13、租赁 

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为融资租赁。其他的租赁为经

营租赁。报告期内仅存在经营租赁。 

经营租出自有的房屋建筑物时，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按照直线法确认。按销售额的一

定比例确定的可变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租金收入。承担了承租人某些费用的，将该费用自租金

收入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收入余额在租赁期内进行分配。 

对于由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引发的就现有租赁合同达成的租金减免，选择采用简化方法，将减免的

租金作为可变租金，在减免期间将减免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除上述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引发的合同变更采用简化方法外，当租赁发生变更时，自变更生效日起

将其作为一项新租赁，并将与变更前租赁有关的预收或应收租赁收款额作为新租赁的收款额。 

 

14、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根据历史经验和其他因素，包括对未来事项的合理预期，对所采用的重要会计估计进行持续的评

价。 

下列重要会计估计存在会导致下一会计年度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出现重大调整的重要风险： 

 

(1)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本公司主要业务为物业出租及经营，在决定投资性房地产的折旧时，需要作出重大估计。 

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在预计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管理层定期复核相关资产的预计使用寿

命，以决定将计入每个报告期的折旧费用数额。资产使用寿命是根据对同类资产的以往经验并结

合预期的技术改变、市况改变及实际损耗情况而确定。如果以前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在未

来期间对折旧费用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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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税项 

1、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以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

额，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6%、9%、13%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余值的 1.2%计缴；从租

计征的，按租金收入的 12%计缴 

1.2%、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土地使用税 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12.8 元/平方米/年 

 

 

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1、货币资金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库存现金 12,089.60 

银行存款 104,209,520.67 

合计 104,221,610.27  

 

2、应收账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收账款 3,507,800.76  

减：坏账准备 70,156.02  

合计 3,437,644.74  

 

(1) 按账龄披露 

账龄 2024 年 8 月 14 日 

1 年以内 3,507,800.76 

1 年以上 - 

小计 3,507,800.76 

减：坏账准备 70,156.02 

合计 3,437,6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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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2024 年 8 月 14 日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价值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3,507,800.76 100% 70,156.02 2.00% 3,437,644.74 

其中：      

账龄组合 3,507,800.76 100% 70,156.02 2.00% 3,437,644.74 

合计 3,507,800.76 100% 70,156.02 2.00% 3,437,644.74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计提项目：账龄组合 

名称 2024 年 8 月 14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3,507,800.76 70,156.02 2.00% 

1 年以上 - - - 

合计 3,507,800.76 70,156.02 2.00% 

 

(3) 坏账准备的情况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未发生信

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已发生信

用减值） 

2024 年 4 月 1 日 85,949.76 - - 85,949.76 

本期新增 - - 69,912.16 69,912.16 

本期减少 15,793.74 - - 15,793.74 

本期核销 - - 69,912.16 69,912.16 

2024 年 8 月 14 日 70,156.02 - - 70,156.02 

 

3、预付款项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预缴电费 1,005,988.36 

其他 1,238.53 

合计 1,007,2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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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应收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732,607.70 

合计 732,607.70 

 

(1) 其他应收款 

① 按账龄披露 

账龄 2024 年 8 月 14 日 

1 年以内 746,395.61 

1 年以上 1,200.00 

小计 747,595.61 

减：坏账准备 14,987.91 

合计 732,607.70 

 

② 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款项性质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收关联方款项 277,352.84 

应收第三方款项 470,242.77 

小计 747,595.61 

减：坏账准备 14,987.91 

合计 732,607.70 

 

③ 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2024 年 8 月 14 日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价值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747,595.61 100% 14,987.91 2.00% 732,607.70 

其中：      

账龄组合 747,595.61 100% 14,987.91 2.00% 732,607.70 

合计 747,595.61 100% 14,987.91 2.00% 732,6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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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计提项目：账龄组合 

名称 2024 年 8 月 14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746,395.61 14,927.91 2.00% 

1 年以上 1,200.00 60.00 5.00% 

合计 747,595.61 14,987.91 2.00% 

 

④ 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未发生信

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已发生信

用减值） 

2024 年 4 月 1 日 4,987.72 - - 4,987.72 

本期新增 10,000.19 - - 10,000.19 

本期减少 - - - - 

2024 年 8 月 14 日 14,987.91 - - 14,987.91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装修补贴款 887,753.46 

合计 887,7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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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性房地产 

(1) 采用成本计量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项目 土地使用权 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装修 持有设备 合计 

① 账面原值      

2024 年 4 月 1 日 116,806,098.35 437,387,891.71 8,416,595.85 44,329,133.70 606,939,719.61 

本期变动 - - 841,897.88 -   841,897.88 

2024 年 8 月 14 日 116,806,098.35 437,387,891.71 9,258,493.73 44,329,133.70 607,781,617.49 

② 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      

2024 年 4 月 1 日 20,727,595.75 58,212,382.58 3,021,610.82 13,537,239.66 95,498,828.81 

本期计提 1,085,150.81 4,057,624.18 452,796.51 986,323.96 6,581,895.46 

2024 年 8 月 14 日 21,812,746.56 62,270,006.76 3,474,407.33 14,523,563.62 102,080,724.27 

③ 减值准备      

2024 年 4 月 1 日 - - - - - 

本期变动 - - - - - 

2024 年 8 月 14 日 - - - - - 

④ 账面价值      

2024 年 8 月 14 日 94,993,351.79 375,117,884.95 5,784,086.40 29,805,570.08 505,700,893.22 

2024 年 4 月 1 日 96,078,502.60 379,175,509.13 5,394,985.03 30,791,894.04 511,440,890.80 

 

7、其他非流动资产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装修补贴款 9,013,008.84 

减：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887,753.46 

合计 8,125,255.38 

 

8、应付账款 

(1) 应付账款列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能源费 563,773.72 

合计 563,773.72 

 

9、预收款项 

(1) 预收款项列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预收租金 768,535.00 

合计 768,5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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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合同负债 

(1) 合同负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物业管理费 583,446.63 

推广费 309,103.77 

其他 16,418.58 

合计 908,968.98 

 

11、应交税费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企业所得税 7,369,978.61 

增值税 1,256,902.24 

房产税 776,480.24 

城市维护建设税 151,437.74 

教育费附加 108,169.81 

城镇土地使用税 106,021.89 

合计 9,768,990.53 

 

12、其他应付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74,629,909.19 

合计 74,629,909.19 

 

(1) 其他应付款 

① 按款项性质列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租户结算款 68,038,438.29 

应付工程及设备款 4,670,408.89 

应付保证金 20,000.00 

其他 1,901,062.01 

合计 74,629,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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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580,603,155.21 

一年内到期的其他非流动负债 7,396,545.01 

合计 587,999,700.22 

 

14、其他流动负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代转销项税 92,910.49 

合计 92,910.49 

 

15、长期应付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股东借款 24,000,000.00 

合计 24,000,000.00 

 

16、其他非流动负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租赁押金 9,029,119.21 

减：一年到期的应付租赁押金 7,396,545.01 

合计 1,632,574.20 

 

17、实收资本（股本） 

投资者名称 
 

2024 年 8 月 14 日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首创商业 100% 362,960,000.00 

合计 100% 362,9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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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未分配利润 

项目 本期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448,044,967.34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448,044,967.34 

加：本期归属于所有者的净利润 8,832,596.67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应付普通股股利 -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 

期末未分配利润 -439,212,370.67 

 

19、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 营业收入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主营业务收入  

其中：可变租金 27,723,440.35 

物业管理 6,438,474.89 

固定租金 1,614,905.72 

推广服务 647,427.32 

收银服务 253,951.25 

其他 426,999.10 

合计 37,105,198.63 

 

(2) 营业成本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主营业务成本 14,575,838.93 

合计 14,575,83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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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税金及附加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房产税 2,432,985.15 

城镇土地使用税 324,021.91 

城市维护建设税 191,942.45 

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 137,101.75 

其他 99,084.28 

合计 3,185,135.54 

 

 

21、费用按性质分类 

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按照性质分类，列示如下：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6,581,895.46 

委托运营管理服务费 3,898,431.13 

物业服务费 3,202,508.94 

宣传推广费 1,711,792.27 

能源费 740,324.78 

维保费 258,639.59 

信息化维护费用 143,271.17 

咨询费 81,356.25 

其他 40,270.67 

合计 16,658,490.26 

 

22、财务费用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利息费用 5,571,438.35 

减：利息收入 135,206.02 

手续费及其他 22,541.67 

合计 5,458,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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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应收账款 54,118.42 

其他应收款 10,000.19 

合计 64,118.61 

 

24、营业外收入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 

首创商业给予的补偿款 948,199.82 948,199.82 

租赁保证金扣除收入 331,579.89 331,579.89 

罚款收入 6,900.00 6,900.00 

其他 13,770.87 13,770.87 

合计 1,300,450.58 1,300,450.58 

 

25、营业外支出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 

行政罚款支出 948,199.82 948,199.82 

合计 948,199.82 948,199.82 

 

26、所得税费用 

(1) 所得税费用表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当期所得税费用 3,258,334.31 

递延所得税费用 - 

合计 3,258,334.31 

 

(2) 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利润总额 12,090,930.98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3,022,732.75 

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和损失的影响 251,631.21 

当期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亏损的影响 -16,029.65 

所得税费用 3,258,33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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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情况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①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8,832,596.67 

加：信用减值准备 64,118.61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6,581,895.46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5,571,438.35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2,409,421.14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6,696,613.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56,083.80 

②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 

1 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 

③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104,221,610.27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72,094,660.53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126,949.74 

 

(2)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① 现金 104,221,610.27 

其中：库存现金 12,089.60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104,209,520.67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 

② 现金等价物 - 

其中：3 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 

③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4,221,6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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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首创商业 北京市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和物业管理 

 

2、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北京钜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钜麦”） 受同一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恒盛华星 原股东/受同一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北京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钜商业”） 受同一最终实际控制人控制 

 

3、关联交易情况 

(1) 接受管理服务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首钜商业 3,898,431.13 

 

(2) 提供租赁 

承租方名称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恒盛华星 392,884.92 

 

4、关联方余额 

(1) 其他应收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北京钜麦 277,352.84 

 

(2) 其他应付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恒盛华星 2,135,459.15 

 

(3) 长期应付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首创商业 24,000,000.00 

 

根据济南首城与首创商业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签订的《资金借款协议》，上述股东借款的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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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债务人可以选择提前偿还借款。该笔借款不计息、无任何的抵押、质押

或担保。本公司与济南首城已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完成《公司合并协议》签署并于 2023 年 10 月

9 日完成反向吸收济南首城的工商登记，上述股东借款由本公司承继。 

 

八、特殊事项说明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本公司并无重大特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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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 

 

上会师报字（2024）第 12595 号 

 

武汉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武汉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首钜公司”）的财务

报表，包括 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

期间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武汉首钜公司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附注二所述的

编制基础编制，公允反映了武汉首钜公司 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 年 4

月 1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武汉首钜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了基础。 

 

三、强调事项-编制基础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附注二对编制基础的说明。武汉首钜公司的财务

报表仅为首创奥特莱斯消费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一期收购武汉首钜公司进行

交割参考之目的而编制。因此，该财务报表不适用于其他用途。本段内容不影响已

发表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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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事项-对审计报告使用的限制 

我们的报告仅供武汉首钜公司及相关机构使用，而不应为除武汉首钜公司及相

关机构以外的其他方使用。我们明确表示不会就本报告的内容向任何其他方负上或

承担责任。 

 

五、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武汉首钜公司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附注二所述的编制基础

编制财务报表（包括确定该编制基础对于在具体情况下编制财务报表是可以接受的）

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武汉首钜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武汉首

钜公司、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武汉首钜公司治理层负责监督武汉首钜公司的财务报告过程。 

 

六、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

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

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

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

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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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

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

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

就可能导致对武汉首钜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

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

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

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武汉首钜公司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

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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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会师报字（2024）第 12595 号报告签章页)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上海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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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基本情况 

武汉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曾用名武汉首创钜大奥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武汉首钜”）由首创钜大奥莱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莱发展”）、上海钜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钜礐”）及武汉奥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奥山”）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共同出资设立，持有的股权比例分别为 62%、37%及 1%。 

本公司于 2016 年收到奥莱发展和武汉奥山投入的资本金合计 115,920,000.00 港元，按照人民币汇

率中间价分别为 98,161,056.00 元和 2,080,000.00 元。于 2023 年 5 月分别收到上海钜礐和奥莱发展

实缴出资 76,960,000.00 元和 30,798,944.00 元。自此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已全部实缴完毕。 

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上海钜礐以 208 万元收购武汉奥山持有的 1%股权；奥莱发展、上海钜礐

与北京首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商业”）之全资子公司武汉市首城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首城”）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签订《股权和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奥莱

发展、上海钜礐分别将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权出售至武汉首城。上述股权转让已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公司于 2023 年 8 月与武汉首城签订吸收合并协议，本公司作为吸收方，取得武汉首城的资产

和负债，继续保留本公司之法人地位，而武汉首城作为被吸收方合并后丧失独立的法人资格，成

为本公司的组成部分。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本公司完成反向吸收合本公司并武汉首城的工商

登记。 

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6 日进行了工商变更，变更后，本公司股东变更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首创奥特莱斯消费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一期）；同日，本公司名称由武汉首创钜大

奥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变更为武汉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商业管理；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不含房地产开发）等。 

武汉首钜公司管理层编制了本财务报表并由武汉首钜公司管理层于 2024 年 9 月 11 日批准报出。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编制基础 

本财务报表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基于以下所述重要会计

政策、会计估计编制了 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

期间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对财务报表使用者而言重要的附注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的利润表、现金流

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未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列示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以及相应的

财务报表附注；未披露“与金融工具相关的风险”等相关性较低的附注项目，部分附注项目的披

露已适当简化。 

本财务报表仅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首创商业与首创奥特莱斯消费基础设施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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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就本公司的股权进行交割参考之目的而编制，仅供上述目的使用，不做其他用途。 

2、持续经营 

本财务报表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公司财务报表及附注系按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

及相关规定的要求编制，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及公司报告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所有

者权益变动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本公司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根据下列依照企业会计

准则所制定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编制。 

 

1、会计期间 

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本报告会计期间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 

 

2、营业周期 

正常营业周期是指本公司从购买用于加工的资产起至实现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期间。本公司以

12 个月作为一个营业周期，并以其作为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标准。 

 

3、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元。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现金是指库存现金以及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现金等价物，是指公司持有的期限短（一般指

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现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5、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合同。当公司成为金

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相关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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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资产 

① 分类和初始计量 

本公司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 

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管理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且此类金融资

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即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

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本公司对于此类金融资产，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

本进行后续计量，其摊销或减值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管理此类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为目标，且此类金

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本公司对此类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但减值损失或利得、汇兑损益和按照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收入计入

当期损益。其中：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利息、减值损失或利得及汇兑损益计入当期

损益，其他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

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获得的股利（属于投资成本收回部分的除外）计入当期损益，其他

利得或损失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终止确认时，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从其他

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对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本公司可在初始确认时将其不可撤销地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在单项投资的基础上作出，且相关投资从发行者的角

度符合权益工具的定义。 

 

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本公司将上述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此外，在初始

确认时，本公司为了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将部分金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对于此类金融资产，本公司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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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将对其没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权益工具投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列示为交易性金融资产；自资产负债表日起预期持有超过一年的，列示为其他非流动金

融资产。 

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相关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

额。因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而产生的、未包含或不考虑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账款或应收票据，公

司按照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作为初始确认金额。 

 

4) 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是指能证明拥有本公司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本公司发行（含

再融资）、回购、出售或注销权益工具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与权益性交易相关的交易费用从权

益中扣减。本公司不确认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 

本公司权益工具在存续期间分派股利（含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工具所产生的“利息”）的，作为利润

分配处理。 

 

② 金融资产减值 

1) 减值准备的确认方法 

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上述各项目按照其适用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方法（一般方法或

简化方法）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信用损失，是指本公司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

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

金融资产，本公司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 

预期信用损失计量的一般方法是指，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金融资产（含合同资产等其

他适用项目，下同）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

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

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相当于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仅将自初始确认后整个存

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累计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本公司在评估预期信用损失时，考虑所有合理

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 

对于由《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规范的交易形成，且不含重大融资成分或者本公司不

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及合同资产，本公司运用简化计量方法，按照相

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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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计量方法以外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

已经显著增加。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

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如果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本公司按照该金融工具未来 12

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准备。 

本公司利用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包括前瞻性信息，通过比较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

发生违约的风险与在初始确认日发生违约的风险，以确定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

已显著增加。 

于资产负债表日，若本公司判断金融工具只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则假定该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

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 

本公司以单项金融工具或金融工具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当以金融

工具组合为基础时，本公司以共同风险特征为依据，将金融工具划分为不同组合。 

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转回金额，作

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损失准备抵减该金融资产在

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权投资，本

公司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损失准备，不抵减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2) 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显著增加的判断标准 

如果某项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确定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显著高于在初始确认时确定

的预计存续期内的违约概率，则表明该项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显著增加。除特殊情况外，本公司

采用未来 12 个月内发生的违约风险的变化作为整个存续期内发生违约风险变化的合理估计，来

确定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 

 

3) 以组合为基础评估预期信用风险的组合方法 

本公司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金融资产单项评价信用风险。除了单项评估信用风险的金融资产

外，本公司基于共同风险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不同的组别，在组合的基础上评估信用风险。 

 

4) 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方法 

对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 

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

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

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因提供劳务等日常经营活动形成的应收账款，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均按照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对于应收租赁款，亦选择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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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准备。 

除上述应收账款和应收租赁款外，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工具的预期信

用损失分别进行计量。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未显著增加的，处于第一阶段，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

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二阶段，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金融工具自

初始确认后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处于第三阶段，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

失准备。 

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假设其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

加，认定为处于第一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未来 12 个月内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对于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按照其未扣除减值准备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对

于处于第三阶段的金融工具，按照其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后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利

息收入。 

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时，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

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类别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应收账款——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于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

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其他应收款——账龄组合 账龄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

预测，编制其他应收款账龄与预

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于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上述划分为组合的应收租赁款及应收账款，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

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划分为组合的其他应收款，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

测，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未来 12 个月内或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或转回的损失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③ 终止确认金额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予以终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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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2)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公司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 

3) 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

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终止确认时，其账面价值与收到的对价以及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

值变动累计额之和的差额，计入留存收益；其余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账面价值与收到的对价

以及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若本公司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且未放弃对该金融资

产的控制的，则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是指该金融资产价值变动使企业面临的风险水平。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

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及未终止确认

部分之间按其相对的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应分摊至终止确认部分的原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与分摊的前述账面金额之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采用附追索权方式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将持有的金融资产背书转让，需确定该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是否已经转移。已将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继

续判断企业是否对该资产保留了控制，并根据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④ 核销 

如果本公司不再合理预期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能够全部或部分收回，则直接减记该金融资产的

账面余额。这种减记构成相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本公司确定债务人没有

资产或收入来源可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以偿还将被减记的金额。但是，按照本公司收回到期款项

的程序，被减记的金融资产仍可能受到执行活动的影响。 

已减记的金融资产以后又收回的，作为减值损失的转回计入收回当期的损益。 

 

(2) 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除下列各项外，本公司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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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衍生工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② 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 

③ 不属于本条第①项或第②项情形的财务担保合同，以及不属于本条第①项情形的以低于市场

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本公司作为购买方确认的或有对价形成金

融负债的，该金融负债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会计处理。 

 

在初始确认时，为了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本公司可以将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该指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 

2) 根据正式书面文件载明的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对金融负债组合或金融

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进行管理和业绩评价，并在本公司内部以此为基础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该

指定一经做出，不得撤销。 

 

本公司的金融负债主要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包括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

借款及应付债券等。该类金融负债按其公允价值扣除交易费用后的金额进行初始计量，并采用实

际利率法进行后续计量。期限在一年以下（含一年）的，列示为流动负债；期限在一年以上但自

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到期的，列示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余列示为非流动

负债。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时，本公司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义务已解除的部

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负债（或其一部分）的现时义务已经解除的，本公司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该部分金融负

债）。 

 

(3) 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确定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以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

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公司将估值技术使用的输入值分以下层级，并依次使用： 

① 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② 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包括：

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非活跃市场中相同或类似资产或负债的报价；除报价以外的

其他可观察输入值，如在正常报价间隔期间可观察的利率和收益率曲线等；市场验证的输入值等； 

③ 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包括不能直接观察或无法由可观察市

场数据验证的利率、股票波动率、企业合并中承担的弃置义务的未来现金流量、使用自身数据作

出的财务预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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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续计量 

初始确认后，本公司对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分别以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后续计量。 

初始确认后，本公司对不同类别的金融负债，分别以摊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或以其他适当方法进行后续计量。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

确定： 

① 扣除已偿还的本金。 

② 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

摊销额。 

③ 扣除累计计提的损失准备（仅适用于金融资产）。 

 

本公司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入。利息收入根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但下列情况除外： 

1) 对于购入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本公司自初始确认起，按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

成本和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 

2) 对于购入或源生的未发生信用减值、但在后续期间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本公司在

后续期间，按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本公司按照上述政策对

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运用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收入的，若该金融工具在后续期间因其信用风险有

所改善而不再存在信用减值，并且这一改善在客观上可与应用上述政策之后发生的某一事件相联

系（如债务人的信用评级被上调），本公司转按实际利率乘以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来计算确定利

息收入。 

 

6、投资性房地产 

本公司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包括以出租为目

的的房屋建筑物及其装修、土地使用权及不可分割的持有设备。投资性房地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

初始计量，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或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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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按直线法按下列使用寿命及预计净残值率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 

名称 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率 年折旧率或摊销率 

土地使用权 40.00 - 2.50% 

房屋建筑物 37.75 5.00% 2.52% 

房屋建筑物装修 10.00 - 10.00% 

持有设备 15.00 10.00% 6.00%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详见附注四、8“长期资产减值”。 

 

7、借款费用 

(1) 本公司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予以资本

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通常是指 1 年

及 1 年以上）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可使用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

货等资产。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借款费用包

括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况差额等。 

 

(2) 借款费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开始资本化： 

① 资产支出已发生，资产支出包括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支付的现金、转移

非现金资产或者承担带息债务形式发生的支出； 

② 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③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 

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 个月的，

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在中断期间发生的借款费用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直至资产的购

建或者生产活动重新开始。如果中断是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或可销售状态必要的程序，借款费用的资本化则继续进行。 

 

(3) 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包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资本化金额，按照下列规

定确定： 

①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

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

金额确定。 

② 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根据累计资产支出超过专门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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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的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予资本化

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确定。 

借款存在折价或溢价的，按照实际利率法确定每一会计期间相应摊销的折价或者溢价的金额，调

整每期利息金额。 

在资本化期间内，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不超过当期相关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4) 专门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

可销售状态之前发生的，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予以资本化，计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成本；

在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之后发生的，在发生

时根据其发生额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一般借款发生的辅助费用，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

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8、长期资产减值 

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权资产、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公司于资产负债

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商誉、

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

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

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

间的较高者。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

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

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

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

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

后的金额加以确定。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

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就商誉的减值测试而言，对于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

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的，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相关的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且不大于本公司

确定的报告分部。 

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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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存在减值迹象的，首先对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然后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其账面价值

与可收回金额，如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减值损失金额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

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但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该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和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

两者之间较高者，同时也不低于零。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9、合同负债 

合同负债反映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在向客户转让商品之前，客户已

经支付了合同对价或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收取合同对价权利的，在客户实际支付款项与到期应付款

项孰早时点，按照已收或应收的金额确认合同负债。同一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

示，不同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不予抵销。 

 

10、收入 

收入确认和计量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1) 收入确认原则 

与客户之间的合同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① 合同各方已批准该合同并承诺将履行各自义务； 

② 合同明确了合同各方与所转让商品或提供劳务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③ 合同有明确的与所转让商品相关的支付条款； 

④ 合同具有商业实质，即履行该合同将改变本公司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 

⑤ 因向客户转让商品而有权取得的对价很可能收回。 

 

在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识别该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将交易价格按照各单项

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在确定交易价格时考虑了可

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响。然后确定各单

项履约义务是在某一时段内履行，还是在某一时点履行，并且在履行了各单项履约义务时分别确

认收入。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1) 客户在企业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企业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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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能够控制企业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3) 企业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该企业在整个合同期间有权就累计至今已

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在该时段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履约进度根据所转让商

品的性质采用投入法或产出法确定，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

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则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的时点将分摊至该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

价格确认收入。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控制权时，应考虑下列迹象： 

<1> 企业就该商品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 

<2> 企业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3> 企业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到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4> 企业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 

<5> 客户已接受该商品； 

<6> 其他表明客户已取得商品控制权的迹象。 

 

本公司对外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及推广服务等劳务，根据已完成劳务的进度在一段时间内确认收

入。在履约义务履行的期间内，分月确认收入。 

按照已完成劳务的进度确认收入时，对于已经取得无条件收款权的部分，确认为应收账款，其余

部分确认为合同资产，并对应收账款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确认损失准备（附注四、5“金融工

具”）；如果已收或应收的合同价款超过已完成的劳务，则将超过部分确认为合同负债。 

对于同一合同项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以净额列示。 

 

11、政府补助 

(1) 政府补助，是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与非货币性资产。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本公司对于综合性项目的政府补助，需要将其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与收益相关的部分，分

别进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应当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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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与本公司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与本公司日常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3) 政府补助的确认时点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按照应收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在期末有

确凿证据表明能够符合财政扶持政策规定的相关条件且预计能够收到财政扶持资金时予以确认；

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照取得非货币性资产所有权风险和报酬转移时确认政府补助

实现。其中非货币性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 

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返还时，存在相关递延收益余额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超出部

分计入当期损益；不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12、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于资产负债表日，分析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

计税基础，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及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费

用（或收益）。在计算确定当期所得税（即当期应交所得税）以及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的

基础上，将两者之和确认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但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 

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

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公司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情况产生的所

得税：(1)企业合并；(2)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 

 

13、租赁 

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为融资租赁。其他的租赁为经

营租赁。报告期内仅存在经营租赁。 

经营租出自有的房屋建筑物时，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按照直线法确认。按销售额的一

定比例确定的可变租金在实际发生时计入租金收入。承担了承租人某些费用的，将该费用自租金

收入总额中扣除，按扣除后的租金收入余额在租赁期内进行分配。 

对于由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引发的就现有租赁合同达成的租金减免，选择采用简化方法，将减免的

租金作为可变租金，在减免期间将减免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除上述公共卫生事件直接引发的合同变更采用简化方法外，当租赁发生变更时，自变更生效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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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作为一项新租赁，并将与变更前租赁有关的预收或应收租赁收款额作为新租赁的收款额。 

 

14、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根据历史经验和其他因素，包括对未来事项的合理预期，对所采用的重要会计估计进行持续的评

价。 

下列重要会计估计存在会导致下一会计年度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出现重大调整的重要风险： 

 

(1)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本公司主要业务为物业出租及经营，在决定投资性房地产的折旧时，需要作出重大估计。 

对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在预计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管理层定期复核相关资产的预计使用寿

命，以决定将计入每个报告期的折旧费用数额。资产使用寿命是根据对同类资产的以往经验并结

合预期的技术改变、市况改变及实际损耗情况而确定。如果以前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在未

来期间对折旧费用进行调整。 

 

五、税项 

1、主要税种及税率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以按税法规定计算的销售货物和应税劳务收入为基础计算销项税

额，扣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差额部分为应交增值税 

6%、9%、13%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余值的 1.2%计缴；从租计

征的，按租金收入的 12%计缴 

1.2%、1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7% 

教育费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3% 

地方教育附加 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 

土地使用税 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 4 元/平方米/年 

 

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附注 

1、货币资金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银行存款 84,635,321.08 

合计 84,635,3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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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账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收账款 1,907,736.42 

减：坏账准备 38,154.73 

合计 1,869,581.69 

 

(1) 按账龄披露 

账龄 2024 年 8 月 14 日 

1 年以内 1,907,736.42 

1 年以上 - 

小计 1,907,736.42 

减：坏账准备 38,154.73 

合计 1,869,581.69  

 

(2) 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2024 年 8 月 14 日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价值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907,736.42 100% 38,154.73 2.00% 1,869,581.69 

其中：      

账龄组合 1,907,736.42 100% 38,154.73 2.00% 1,869,581.69 

合计 1,907,736.42 100% 38,154.73 2.00% 1,869,581.69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计提项目：账龄组合 

名称 2024 年 8 月 14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907,736.42 38,154.73 2.00% 

1 年以上 - - - 

合计 1,907,736.42 38,154.73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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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未发生信

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已发生信

用减值） 

2024 年 4 月 1 日 47,801.60 - - 47,801.60 

本期新增 - - - - 

本期减少 9,646.87 - - 9,646.87 

2024 年 8 月 14 日 38,154.73 - - 38,154.73 

 

3、其他应收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收利息 - 

应收股利 - 

其他应收款 172,993.05 

合计 172,993.05 

 

(1) 其他应收款 

① 按账龄披露 

账龄 2024 年 8 月 14 日 

1 年以内 158,898.78 

1 年以上 18,181.31 

小计 177,080.09 

减：坏账准备 4,087.04 

合计 172,993.05 

 

② 按款项性质分类情况 

款项性质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收关联方款项 17,164.40 

应收第三方款项 159,915.69 

小计 177,080.09 

减：坏账准备 4,087.04 

合计 172,99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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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按坏账计提方法分类披露 

类别 2024 年 8 月 14 日 

账面余额 比例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账面价值 

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 - - - -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177,080.09 100% 4,087.04 2.31% 172,993.05 

其中：      

账龄组合 177,080.09 100% 4,087.04 2.31% 172,993.05 

合计 177,080.09 100% 4,087.04 2.31% 172,993.05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计提项目：账龄组合 

名称 2024 年 8 月 14 日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1 年以内 158,898.78 3,177.97 2.00% 

1 年以上 18,181.31 909.07 5.00% 

合计 177,080.09 4,087.04 2.31% 

 

④ 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坏账准备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合计 

未来 12个月预期信

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未发生信

用减值） 

整个存续期预期信

用损失（已发生信

用减值） 

2024 年 4 月 1 日 - - - - 

本期新增 4,087.04 - - 4,087.04 

本期减少 - - - - 

2024 年 8 月 14 日 4,087.04 - - 4,087.04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装修补贴款 575,335.85 

合计 575,335.85 

 

5、其他流动资产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待抵扣进项税额 925,112.16 

合计 925,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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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资性房地产 

(1) 采用成本计量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项目 土地使用权 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装修 持有设备 合计 

①  账面原值      

2024 年 4 月 1 日 166,416,601.76 346,155,669.59 27,659,326.67 19,179,236.31 559,410,834.33 

本期变动 - - 349,912.57 - 349,912.57 

2024 年 8 月 14 日 166,416,601.76 346,155,669.59 28,009,239.24 19,179,236.31 559,760,746.90 

② 累计折旧和累计摊销      

2024 年 4 月 1 日 34,554,530.57 51,499,527.86 11,053,001.73 6,868,940.95 103,976,001.11 

本期计提 1,537,991.40 3,256,090.65 1,136,201.91 411,420.79 6,341,704.75 

2024 年 8 月 14 日 36,092,521.97 54,755,618.51 12,189,203.64 7,280,361.74 110,317,705.86 

③ 减值准备      

2024 年 4 月 1 日 - - - - - 

本期变动 - - - - - 

2024 年 8 月 14 日 - - - - - 

④ 账面价值      

2024 年 8 月 14 日 130,324,079.79 291,400,051.08 15,820,035.60 11,898,874.57 449,443,041.04 

2024 年 4 月 1 日 131,862,071.19 294,656,141.73 16,606,324.94 12,310,295.36 455,434,833.22 

 

7、递延所得税资产 

(1)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明细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42,241.77 

可抵扣亏损 37,343,010.12 

合计 37,385,251.89 

(2) 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将于以下年度到期 

年份 2024 年 8 月 14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5,286,745.56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2,056,264.56 

合计 37,343,010.12 

 

8、其他非流动资产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装修补贴款 1,754,137.08 

减：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575,335.85 

合计 1,178,8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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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付账款 

(1) 应付账款列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能源费 685,696.56 

合计 685,696.56 

 

10、预收款项 

(1) 预收款项列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预收租金 147,126.52 

合计 147,126.52 

 

11、合同负债 

(1) 合同负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物业费 77,330.14 

合计 77,330.14 

 

12、应交税费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交房产税 499,579.51 

应交土地使用税 43,265.28 

合计 542,844.79 

 

13、其他应付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利息 - 

应付股利 - 

其他应付款 45,479,500.20 

合计 45,479,500.20 

 

(1) 其他应付款 

① 按款项性质列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租户结算款 39,261,224.44 

应付宣传推广费用 2,77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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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工程及设备款 1,497,307.86 

应付保证金 25,000.00 

其他 1,924,746.65 

合计 45,479,500.20 

 

1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323,610,864.75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租赁押金 7,069,829.73 

合计 330,680,694.48 

 

15、长期应付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股东借款 359,000,000.00 

合计 359,000,000.00 

 

16、其他非流动负债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应付租赁押金 9,087,246.23 

减：一年到期的应付租赁押金非流动负债（附注六、13） 7,069,829.73 

合计 2,017,416.50 

 

17、实收资本 

投资者名称 
 

2024 年 8 月 14 日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首创商业 100%  340,000,000.00  

合计 100%  34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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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未分配利润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调整前上期末未分配利润  -539,586,468.33 

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合计数（调增+，调减-）  - 

调整后期初未分配利润  -539,586,468.33 

加：本期归属于所有者的净利润  -243,954.76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应付普通股股利  - 

转作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 

期末未分配利润  -539,830,423.09 

 

19、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1) 营业收入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主营业务收入  

其中：可变租金 26,582,244.23 

物业管理 5,794,049.28 

固定租金 1,249,060.22 

推广服务 476,297.99 

收银服务 262,521.54 

其他 399,150.61 

合计 34,763,323.87 

 

(2) 营业成本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主营业务成本 14,545,821.93 

合计 14,545,8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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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税金及附加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房产税 1,964,554.06 

印花税 142,403.90 

土地使用税 131,718.74 

城市维护建设税 80,210.97 

教育费附加 34,376.13 

地方教育费附加 22,917.42 

合计 2,376,181.22 

 

21、费用按性质分类 

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按照性质分类，列示如下：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6,341,704.75 

运营管理服务费 3,898,431.15 

物业管理支出 3,834,864.76 

宣传推广费 2,451,662.94 

能源费 512,807.01 

信息化维护费 170,731.18 

办公费 22,851.07 

其他 28,652.61 

合计 17,261,705.47 

 

22、财务费用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利息费用 3,105,594.00 

减：利息收入 86,882.68 

手续费及其他 15,425.99 

合计 3,034,1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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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其他收益 

项目（产生其他收益的来源）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政府促进消费升级奖励资金等 16,931.00 

合计 16,931.00 

 

24、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应收账款 9,646.87 

其他应收款 -4,087.04  

合计 5,559.83 

 

25、营业外收入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罚没收入  4,140.00 

其他  20,400.20 

合计  24,540.20 

 

26、所得税费用 

(1) 所得税费用表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当期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注） 12,382,285.66 

合计 12,382,285.66 

 

(2) 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调整过程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利润总额 12,138,330.90  

按法定/适用税率计算的所得税费用 3,034,582.73   

转回以前年度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9,347,702.93  

所得税费用 12,382,285.66  

 

注：本公司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使用前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亏损的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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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3,192.77 元。 

27、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1)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情况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①  将净利润调节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净利润 -243,954.76 

加：资产减值准备 - 

信用减值准备 -5,559.83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6,341,704.75 

其他非流动资产摊销 - 

财务费用（收益以“－”号填列） 3,105,594.0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2,382,285.66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增加以“－”号填列） -1,236,295.5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减少以“－”号填列） -12,514,859.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28,914.98 

② 不涉及现金收支的重大投资和筹资活动：  

债务转为资本 - 

1 年内到期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 

③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变动情况：  

现金的期末余额 84,635,321.08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79,084,913.90 

加：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550,407.18 

 

(2)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构成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①  现金 84,635,321.08 

其中：库存现金 -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银行存款 84,635,321.08 

可随时用于支付的其他货币资金 - 

②  现金等价物  

其中：3 个月内到期的债券投资 - 

③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4,635,321.08 

其中：母公司或本集团内子公司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 

 



武汉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30 

 

七、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交易标的持有主体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首创商业 北京市 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和物业管理 

 

2、其他关联方情况 

其他关联方名称 其他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北京恒盛华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盛华星”） 与本公司同受最终控制方的控制 

上海赞创体育场馆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赞创”） 控股股东的合营公司 

北京首钜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首钜商业”）                                              与本公司同受最终控制方的控制 

 

3、关联交易情况 

(1) 接受管理服务 

项目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首钜商业 3,898,431.15 

 

(2) 提供租赁 

承租方名称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发生额 

恒盛华星 268,513.56 

上海赞创 28,079.63 

合计 296,593.19 

 

4、关联方余额 

(1) 应收账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上海赞创 20,757.93 

 

(2) 其他应收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恒盛华星 17,1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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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应付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恒盛华星 988,645.78 

 

(4) 长期应付款 

项目 2024 年 8 月 14 日 

首创商业 359,000,000.00 

 

根据武汉首城与首创商业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订的《资金借款协议》，上述股东借款的到期日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债务人可以选择提前偿还借款。该笔借款不计息、无任何的抵押、质押或担

保。本公司与武汉首城已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完成《公司合并协议》签署并于 2023 年 10 月 10

日完成反向吸收武汉首城的工商登记，上述股东借款由本公司承继。 

 

八、特殊事项说明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14 日止期间，本公司并无重大特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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